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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化县支行（以下简称“华融湘江银行安

化县支行”）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对外披露的《安化县梅山城投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年度报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

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方正承销保荐出具的说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

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方

正承销保荐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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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 

2019年湖南梅山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 

二、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银行间债券市场。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交易所市场简称及代码：PR梅发债（152138.SH） 

银行间债券市场简称及代码：19梅山开发债（1980087.IB） 

四、发行规模 

19梅山债/19梅山开发债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7亿元。 

五、债券期限 

债券期限为7年。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即于2022年至

2026年每年的3月21日分别偿付债券本金的20％、20％、20％、20％和

20％。最后五年每年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

自付息首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首日起不另计利息。 

六、债券余额 

本期债券余额为人民币5.60亿元。 

七、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票面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8.00%。 

（二）起息日、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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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起息日为2019年3月21日，付息日为2020年至2026年每年

的3月21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日）。 

（三）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1次，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债券登记

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

行支付。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4、5、

6、7年末逐年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的20%、20%、20%、20%、20%的

比例偿还本金，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

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八、债券增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九、债券评级情况 

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AA-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级。 

十、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金额为7亿元，全部用于安化县（梅城、东坪）

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十一、特殊条款 

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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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沪深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

信用风险管理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以及本期债券《募

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以及《账户与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建

立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监督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所

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息偿付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中的约定，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积极行使债权代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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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从事安化县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国有土地开发整理、

房屋租赁等业务，主营业务收入主要由工程代建收入、土地一级开发收

入、房屋租赁收入等构成。公司是安化县政府下属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土

地整理业务的建设主体，是确保安化县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键

载体，对全县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司采用市场化的方式

筹措、运用和管理，为全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

作为安化县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土地整理主体，公司自成立以来，得到了

安化县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公司各业务板块收入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土地一级开发 2,006.64 1,755.81 12.50 5.82 2,074.34 1,815.05 12.50 8.82 

工程代建 15,268.31 13,466.58 11.80 44.28 11,704.57 10,241.50 12.50 49.76 

房地产销售 8,120.11 6,992.80 13.88 23.55 3,632.80 3,480.06 4.20 15.45 

租赁 6,037.73 321.03 94.68 17.51 2,893.78 1,214.18 58.04 12.30 

电费收入 1,680.00 1,617.02 3.75 4.87 1,680.00 1,617.02 3.75 7.14 

其他 1,371.59 230.59 83.19 3.98 1,535.09 230.32 85.00 6.53 

合计 34,484.38 24,383.82 29.29 100.00 23,520.58 18,598.13 20.93 100.00 

二、发行人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21年年度审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发行人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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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末 2020年末 变动比例（%） 

资产总计 1,053,461.13 882,597.37 19.36 

其中：流动资产 495,467.55 487,589.89 1.62 

非流动资产 557,993.58 395,007.48 41.26 

负债合计 470,451.67 435,182.98 8.10 

其中：流动负债 213,250.58 178,521.64 19.45 

非流动负债 257,201.09 256,661.34 0.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3,009.46 447,414.39 30.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83,009.46 446,720.96 30.5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4,484.38 23,520.58 46.61 

营业成本 24,383.82 18,598.13 31.11 

利润总额 7,968.81 7,674.83 3.83 

净利润 6,129.95 8,346.99 -26.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129.95 8,433.56 -27.31 

综合收益总额 6,129.95 8,433.56 -27.3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11.57 13,446.25 -25.5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90.04 32,060.83 -150.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5.62 -90,264.31 102.0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452.85 -44,757.23 90.05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1 年末/度 2020 年末/度 变动比例（%） 

流动比率（倍）（注 1） 2.32 2.73 -15.02 

速动比率（倍）（注 2） 1.53 1.75 -12.57 

资产负债率（%）（注 3） 44.66 49.31 -9.43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注 4） 
0.61 0.87 -29.89 

净资产收益率（%）（注 5） 1.19 1.87 -36.36 

存货周转率（次）（注 6） 0.14 0.10 40.00 

总资产周转率（次）（注

7） 
0.04 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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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

支出） 

5、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6、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7、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平均余额 

三、发行人资产、负债存在的特殊情况 

截至2021年末，发行人受限资产为38.71亿元，占发行人2021年末总

资产的比重为36.74%。发行人受限资产主要为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投资性房地产 25.44 资产抵押 

存货 13.27 资产抵押 

合计 38.71 - 

除上述受限资产之外，2021年3月5日，发行人将其持有的安化雪峰

湖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10000万元股权向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

行进行融资质押。 

四、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1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为30.66亿元，占发行人2021年

末净资产的比重为69.87%，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被担保单位

名称 

与发行

人关系 

注册资

本 

主要业

务 

资信状

况 

担保类

型 

担保余

额 

被担保债务到

期时间 

对发行人

偿债能力

的影响 

安化县羽城

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

然人担

任董事 

1.00 

城镇建

设、旅

游开发 

良好 保证 2.75 
2042 年 12 月

28 日 

期限较长，

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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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单位

名称 

与发行

人关系 

注册资

本 

主要业

务 

资信状

况 

担保类

型 

担保余

额 

被担保债务到

期时间 

对发行人

偿债能力

的影响 

安化县羽城

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

然人担

任董事 

1.00 

城镇建

设、旅

游开发 

良好 保证 4.69 
2027 年 12 月

24 日 

期限较长，

影响有限 

安化县羽城

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

然人担

任董事 

1.00 

城镇建

设、旅

游开发 

良好 保证 3.00 
2023 年 6 月

26 日 

金额较小，

影响较小 

安化县羽城

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

然人担

任董事 

1.00 

城镇建

设、旅

游开发 

良好 保证 5.78 
2041 年 9 月

14 日 

期限较长，

影响有限 

安化县羽城

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

然人担

任董事 

1.00 

城镇建

设、旅

游开发 

良好 保证 2.69 
2027 年 9 月 9

日 

期限较长，

影响有限 

安化县羽城

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

然人担

任董事 

1.00 

城镇建

设、旅

游开发 

良好 保证 6.00 
2031 年 9 月

12 日 

期限较长，

影响有限 

安化县羽城

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

然人担

任董事 

1.00 

城镇建

设、旅

游开发 

良好 保证 2.80 
2032 年 4 月 5

日 

期限较长，

影响有限 

安化县水务

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

然人担

任董事 

1.00 
水利工

程 
良好 保证 0.60 

2022 年 3 月

28 日 

金额较小，

影响较小 

安化县水务

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

然人担

任董事 

1.00 
水利工

程 
良好 保证 0.50 

2025 年 12 月

30 日 

金额较小，

影响较小 

安化县水务

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

然人担

任董事 

1.00 
水利工

程 
良好 保证 1.10 

2028 年 6 月

30 日 

期限较长，

影响有限 

安化县水务

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

然人担

任董事 

1.00 
水利工

程 
良好 保证 0.75 

2031 年 12 月

30 日 

金额较小，

影响较小 

合计 － － － － － 30.66 － －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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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作为安化县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整理主体，自成立以

来，得到了安化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司经营业务较为多元化，其承担

的安化县内旧城改造、道路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土地开发整理业务仍

具有较强的区域专营性。截至2021年末，发行人总资产1,053,461.13万元，

净资产583,009.46万元，资产负债率44.66%，贷款偿还率100.00%，利息

偿付率100.00%。2021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34,484.38万元，净利润

6,129.95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10,011.57万元。加之在财政补

贴方面继续得到股东及相关各方的有利支持，发行人整体偿债能力较强 

此外，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这对本期债券提供了一定的增信作用。总

体上发行人对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具有良好的偿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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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及核查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金额为 7 亿元。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安化县（梅城、东坪）标准化厂房建设项

目。截至 2021 年末，募集资金已使用 6.992 亿元，用于安化县（梅城、

东坪）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外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在华融湘江银

行安化县支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化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以下简称“专项账户”）。2017 年-2018 年期间，发行人先后同华融湘

江银行安化县支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使用专项账户监管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严格监管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的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规范，各次资金提取前均履行

了公司财务制度规定的审批程序。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 83.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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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性分析及执行情况 

一、增信机制及有效性分析 

（一）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由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担保人”）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1年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830,355.46 2,074,752.22 

负债合计 884,933.63 1,054,293.67 

所有者权益 945,421.82 1,020,458.55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31,304.23 108,036.59 

营业支出 106,648.22 70,816.83 

营业利润 24,656.01 37,219.76 

利润总额 24,870.06 36,606.55 

净利润 20,692.52 31,12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347.71 -152,870.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96.77 6,188.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91.21 53,055.13 

担保人财务数据具体情况详见《担保人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 

（三）担保人资信状况 

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2021年度在业务往来等方面，均未发生过违

约现象。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评定，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因此，担保人为本

期债券提供的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有很强的增

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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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的担保人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资本实力雄厚，

抗风险能力强，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代偿能力，本期债券的增信

机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有效性分析 

（一）发行人收入及利润是本期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主要来源 

发行人2019-2021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22,617.65万元、

23,520.59万元和34,484.38万元，净利润分别为6,413.37万元、8,346.99万

元和6,129.95万元。发行人近年收入与盈利保持较好水平，业务持续性较

好且政府对其支持力度较大，预计未来将继续保持较好的收入水平，能

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还本付息提供较强的保障。发行人在所从事业务地区

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保证了公司经营业务可持续发展，为公司偿债能

力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募投项目的资金回流将是本期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重要保障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7亿元全部用于安化县（梅城、东坪）标准化厂房

建设项目，募投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将为发行人带来经营现金流入，为

本期债券按时还本付息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安化县政府的支持是本期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重要补充 

为加快安化县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安化县政府对于发行人的支持

力度不断加大，发行人的经营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升。近年来，

公司在项目资源获得、补贴收入等方面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安化县

政府还将不断向公司注入优质经营性资产。安化县政府的支持是本期债

券还本付息的重要补充。 

（四）发行人良好的外部融资能力是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有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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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发行人是安化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主要载体，拥有

良好的商业信誉，目前无任何贷款逾期。公司自成立以来，在融资渠

道上逐步拓展，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有着密切而广泛的合作关系。

畅通的融资渠道保障了开拓市场和生产经营的需要，为公司未来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流动性资金支持。在本期债券付息还本遇到困难时，

发行人可利用外部融资的有利条件及时应对。 

（五）外部监管为本期债券按期偿付提供有效监督 

为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协助本期债券的顺利发行及兑付，

发行人聘请了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化县支行担任本期债券的

债权代理人，并签署了《债权代理人协议》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化县支行作为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将

代表债券持有人监督公司经营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按时还本付息

及偿债措施的实施；代理债券持有人与公司之间的谈判、诉讼义务及债

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事项。上述协议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

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有效地保护了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综上所述，发行人制定了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偿债计划，采取了

多项有效的偿债保障措施并对债权代理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进行

了设置，可以充分保证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足额偿还。 

三、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重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的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良好，

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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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发行人已于2020年3月23日、2021年3月22日（因2020年3月21日为星

期六、2021年3月21日为星期天，故付息日按约定顺延至其后第1个工作

日）向全体债券持有人支付了本期债券的当期利息，于2022年3月21日向

全体债券持有人支付了本期债券的当期利息及20%的本金。发行人按约

定完成了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兑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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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督促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

相关承诺并履行相关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执行相关承诺并履行相关义务。 

一、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相关信息已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等媒体披露。2021 年初至本报告出

具日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文件名称 披露日期 披露场所 

2019 年湖南梅山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债券 2021 年付息公告 
2021/03/15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 
2021/04/30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1/04/30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财务报告(含担保人财务报

告) 

2021/04/30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9 年湖南梅山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债券 2020 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

力分析报告 

2021/05/21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9 年湖南梅山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债券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0

年度) 

2021/06/18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

“19 梅山开发债 19 梅山债”2021 年度

跟踪评级报告 

2021/06/28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 
2021/08/31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半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含担保人财务

报告) 

2021/08/31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9 年湖南梅山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2/03/14 中国债券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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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披露日期 披露场所 

公司债券 2022 年付息公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9 年湖南梅山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债券 2022 年付息及分期偿还本金

兑付公告 

2022/03/14 中国债券信息网 

2019 年湖南梅山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债券 2022 年分期偿还本金兑付公

告 

2022/03/14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 
2022/04/29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 
2022/04/29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担保人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及附

注 

2022/04/29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担保人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 
2022/04/29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9 年湖南梅山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债券 2021 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

力分析报告 

2022/05/11 
中国债券信息网、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其他约定事项 

发行人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发行本期企业债券不涉及新增地方政

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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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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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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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债券报告期内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

条、《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第五十四条所列

示的各重大事项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生

前述事项 

1 发行人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否 

2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

大变化 
是 1 

3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4 
发行人重大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抵押、质押、出

售、转让、报废； 
否 

5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6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的百分之二十 
否 

7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8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9 
发行人分配股利，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

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 
否 

10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11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否 

12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

件 
否 

13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4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的监事、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发生变动；董事

长或者总经理无法履行职责 

否 

15 其他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16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本所规定的其

他事项。 
否 

注1：2022年4月28日，发行人经营范围由原“土地整理经营；限以自有合法资

产进行城镇设施建设与投资、旅游资源投资与开发、旧城改造与开发（含公租房、

廉租房、棚户区改造）、县城无形资产经营与开发、矿产资源探矿采矿投资、物流

及市场开发投资、扶贫项目投资；国省干线、农村公路投资建设、施工；配套附属

工程及设施、站场建设；公路养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经营、管理；房屋租赁；

园区建设；设计、制作、发布城市户外广告；水源工程、供排水工程、水利水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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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施工；旅游宣传促销策划；旅游商品开发销售；旅游景区配套设施建设；景

区游览服务；文化传播、园林绿化；对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城建资产实施出售、市政

设施冠名、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公告设施的营销策划、市政公用行业特许经营权等

出让；建设用材料经营；农产品生产、销售；农产品生产、销售；林业资源开发；

水资源开发；水力发电站经营管理；医药业经营管理；茶叶批发市场建设运营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变更为“许可项

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

外）；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矿产资源勘查；水力发电；药品零售；河道采

砂；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公路管理与养护；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地整治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市政设

施管理；融资咨询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旅游开发项目

策划咨询；城市公园管理；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

经营；房屋拆迁服务；水资源管理；水利相关咨询服务；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

服务；停车场服务；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游览景区管理；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

运输站经营；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城乡市容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上述变更为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正常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

营及偿付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22 

（以下无正文，为《2019年湖南梅山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1年度）》之盖章页） 

 

 

 

 

债权代理人：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化县支行 

 

年   月   日 


